
数字地形图系列和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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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数字地形图的分类、产品标记、构成内容和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 % ,(++、% , %+++、% , *+++、和与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相对应的数字
地形图。

*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

时，所示版本均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

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 # $ -.*.—%..( % ,(++，% ,%+++，% ,*+++地形图图式
!" # $ %’.*’—%..* 国土基础信息数据分类与代码
!" # $ %’.&.—%..*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分幅和编号
!" %/&+/—%..’ % ,(++、% ,%+++、% ,*+++地形图要素分类与代码
!" # $ %--.&—%... 地球空间数据交换格式
!" # $ %++(—*+++ 基础地理信息数字产品数据文件命名规则

’ 定义

数字地形图：根据地形图制图表示的要求，将地形图要素进行计算机处理后，以矢

量或栅格数据方式组织、储存并可以图形方式输出的包含元数据和数据体的数字产品。

/ 分类

/0% 数字地形图系列
数字地形图系列按比例尺范围分为以 % , (++、% , *+++、% , %+ +++、% , (+ +++、% , *(+

+++、% ,% +++ +++为主的主比例尺系列。其他比例尺数字地形图可由主比例尺数字地形
图派生或直接采用临近比例尺。

/0* 代号
数字地形图按数据形式分类。分为矢量数字地形图和栅格数字地形图两类产品，代

号分别为 12和 13。
/0’ 密级
数字地形图应包含密级要求，密级的划分按国家有关的保密规定执行。

( 产品标记

产品标记规定为：产品名称 4分类代号 4分幅编号 4使用标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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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采用本标准的分幅编号为 !"#$##%##%的矢量数字地形图
其产品标记为：

数字地形图 &’ !"#$##%##% () * + %,-%" . /##%

0 构成

数字地形图由分幅产品和辅助文件构成，每一分幅产品由元数据、数据体和整饰数

据等相关文件组成。辅助文件可包括《使用说明》等，但辅助文件不作为数字地形图产

品的必备部分。元数据作为一个单独文件，用于记录数据源、数据质量、数据结构、定

位参考系、产品归属等方面的信息；数据体用于记录地形图诸要素的几何位置、属性、

拓扑关系等内容。《使用说明》用于帮助、解释和指导用户使用数字地形图产品，可以

包括分层规定、要素编码、属性清单、特殊约定、帮助文件、版权、用户权益等内容。

1 基本要求

12% 定位参考系
!"#"# 平面坐标系
平面坐标系采用以“%3,#西安坐标系”为大地基准、高斯一克吕格投影或正轴等

角割圆锥投影的平面直角坐标系，特殊情况下 % 4"## 5 %4/###可采用独立坐标系。
!"#"$ 投影方式
% 4% ### ###数字地形图采用正轴等角割圆锥投影。
% 4/" ### 5 %4"## ###数字地形图采用高斯一克吕格投影，按 06分带。
% 4" ### 5 %4%# ###数字地形图采用高斯一克吕格投影，按 -6分带。
%4"## 5 %4/###数字地形图采用高斯一克吕格投影，按 -6分带。亦可选择任意经度

作为中央子午线的高斯一克吕格投影。

!"#"% 高程基准及深度是准
高程基准采用“%3,"国家高程基准”，特殊情况下 % 4 "## 5 % 4 / ###可采用独立高程

系。深度基准一般采用理论最低潮面。

12/ 分幅与编号
%4" ### 5 %4% ### ###数字地形图分幅与编号按 () * + %-3,3执行。% 4 "## 5 % 4 / ###

数字地形图分幅与编号按 () * + 13/3执行。
12- 特征
!"%"# 矢量数字地形图
!"%"#"# 分类与编码
如果数字地形图要素需要进行分类与编码，可按以下方法进行：

7）% 4"## 5 %4/ ###数字地形图要素分类与编码按 () %8,#8执行；
9）% 4" ### 5 %4% ### ###数字地形图要素分类与编码按 () * + %-3/-执行。
!"%"#"$ 分层
对于数字地形图，如果采用要素分层存放和管理，应遵循以下分层原则。

7）以 12-2%2%规定的要素分类标准为参照，并与之相协调；
9）根据需要，同一类要素可向下详细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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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情况下，不同类可合并为一层；
"）特殊情况下，可从不同类中各取部分要素合为一层；
#）注记的层属视用户需要和软件功能而定；
$）用于图廓整饰的内图廓线以外的所有线划、注记文本、说明、图例等和内图廓

线以内的直角坐标线网、经纬线网等应独立分层；

%）应考虑到要素的几何特性和拓扑关系的管理；
&）层名应用汉字命名，实际应用中使用层名代码，层名代码可用拼音或英文的全

称或缩写表示并可以附加使用阿拉伯数字；

’）分层方案应在《使用说明》和元数据文件中说明。
!"#"$ 栅格数字地形图
!"#"$"% 分辨率
如果需要输出，则输出分辨为 ()* + ,** "-’。扫描分辨率为 )** + .** "-’。
!"#"$"$ 图形、色彩质量
图形应清晰，无发糊虚断现象。如为彩图，色彩须统一，色值应正确。

/01 符号表示
数字地形图所用的符号库中的符号应按相应比例尺的地形图图式的规定执行。特殊

情况下，使用的替代符号须在《使用说明》中说明。

/0) 精度要求
!"&"% 位置精度
!"&"%"% 平面位置精度
地物点对最近野外控制点的图上点位中误差不得大于表 2规定。特殊困难地区地物

点对最近野外控制点的图上点位中误差按地形类别放宽 *0)倍。

表 2 33

地形图比例尺 平地，丘陵地 山地，高山地

24)** + 24( *** *0. *05

24) *** + 242** *** *0) *0/)

24() *** + 242 *** ***（编绘法） 用于编绘的原图应符合精度要求

!"&"%"$ 高程精度
高程注记点、等高线对最近野外控制点的高程中误差不得大于表 (规定。特殊困难

地区高程中误差可按地形类别放宽 *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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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平地 丘陵地 山地 高山地

#$%&&
注记点 &’( &’( &’% &’)

等高线 &’% &’% &’) #’&

#$# &&&
注记点 &’% &’% &’) #’%

等高线 &’) &’) #’& !’&

#$! &&&
注记点 &’% &’% #’! #’%

等高线 &’) &’) #’% !’&

#$% &&&
注记点 &’*% #’! !’% *’&

等高线 &’% #’% *’& (’&

#$#& &&&
注记点 &’*% #’! !’% (’&

等高线 &’% #’% *’& +’&

#$!% &&&
注记点 #’! !’& *’& %’&

等高线 #’% !’% (’& )’&

#$%& &&&
注记点 !’% (’& +’& #&’&

等高线 *’& %’& ,’& #(’&

#$#&& &&&
注记点 %’& ,’& #!’& !&’&

等高线 +’& #&’& #+’& !,’&

#$#&& &&&- #$# &&& &&& 用于编绘的原图应符合精度要求

!"#"$"% 最大误差
本标准规定以两倍中误差为最大误差。

!"#"& 接边精度
!"#"&"$ 在几何图形方面，相邻图幅接边地物要素在逻辑上保证无缝接边。
!"#"&"& 若要记录要素属性，在属性方面，相邻图幅接边地物要素属性应保持一

致。

!"#"&"% 如果要建立要素间的拓扑关系，在拓扑关系方面，相邻图幅接边地物要
素拓扑关系应保持一致。

!"#"% 其他精度
数字地形图产品还应满足相应比例尺产品的数据源精度、属性精度、逻辑一致性、

完整性等要求。

)’+ 基本等高距、高程注记点密度
!"’"$ 基本等高距（# $ # &&& &&&数字地形图除外）依据地形类别划分，按表 *规

定执行。一幅图内一般只采用一种基本等高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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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图比例尺 平地 丘陵地 山地 高山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数字地形图等高距为：高度 & * ( &&&"，等高距为 (&&"，并加绘 %&"等
高线；高度 ( &&&"以上，等高距为 (%&"。
当地势十分平坦或用图需要时，基本等高距可选用括号内的数值，其高程精度通过

比例换算确定。

!"#"$ 高程注记点密度为图上每 %&&+"(内 , * (&个。
-’- 存储
数字地形图产品以分幅产品为存储单元，使用计算机能够读写的存储介质。

-’, 包装标志
数字地形图产品包装标志包括名称、分幅产品标记、出版单位、出版日期、版权归

属、出版号、商标等内容。

-’. 分发格式
数字地形图产品的分发应包含元数据和数据体，元数据记录格式按国家相关标准执

行，数据体记录格式按 /0 1 2 #--.,执行。
元数据文件和数据体文件命名按 34 1 2#&&%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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